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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权利人是否有权主张抗辩者承担合理维权费用

公司名称 国瑞中安集团-CRO服务商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光明区光源五路宝新科技园一期2#一层

联系电话 13148813770 13148813770

产品详情

权利人是否有权主张抗辩者承担合理维权费用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合法来源抗辩成立时抗辩者不承担赔偿责任。实务中有观点认为，合法来源抗辩成
立时，既要免除抗辩者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也要免除抗辩者赔偿权利人合理维权费用的责任。笔者认
为，该观点值得商榷。

首先，权利人经济损失与合理维权费用法律属性不同。根据权利人损失与知识产权市场价值的关系，权
利人主张的赔偿范围包括直接损失与间接损失。直接损失是指由于侵害知识产权的行为直接导致的知识
产权市场价值减损；而间接损失是指为了维护知识产权市场价值，进行调查取证和制止侵权行为而支出
的合理开支，主要包括购买侵权产品费用、公证费用、律师费用等。合理维权费用作为间接损失，并非
权利人实际损失或可得利益损失（许可使用费），与知识产权市场价值减损的法律性质不同，故而应该
与损害赔偿数额分开计算、分别列明，原则上不应一并免除。然而，法院基于审理便捷的考虑，实务中
常常将经济损失和合理维权费用合并酌判，当合法来源抗辩成立而免除赔偿责任时，也可能出于思维惯
性将两者一并予以免除。对此，相关司法政策已经明确：“合法来源抗辩成立，免除被诉侵权的销售者
、使用者的损害赔偿责任时，由于合理开支基于侵权行为而发生，且损害赔偿与合理开支法律属性不同
，原则上不宜同时免除被诉侵权人赔偿权利人制止侵权的合理开支的责任。”

其次，由权利人来选择合理维权费用的承担者，符合利益平衡原则。在权利人仅起诉了销售者的情形，
维权行为由销售行为引发，所制止的侵权行为仅包括销售行为，可以说，权利人支出的合理维权费用这
部分损失与销售侵权行为有密切关联。如果同时免除销售者赔偿合理维权费用的责任，可能会造成权利
人与抗辩者之间利益失衡，有损权利人维权积极性。因此在大部分案件中，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选择
，援引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决无过错的抗辩者承担合理维权费用。权利人可以选择分阶段
及时弥补索赔成本，也可以选择一并在后续案件中向侵权产品制造者追偿，不过，若权利人本身对于合
法来源交易过程的形成具有过错（如因授权许可产生的过错），则选择权应归属抗辩者，此举避免放任
权利人基于过错导致侵权损害扩大的情况。在某些特殊情形，如权利人提起大批量针对销售者的商业维
权案件，善意销售者侵权情节显著轻微，而维权费用甚至远远超过侵权行为可能造成的损失，相关维权
费用证据又无法逐一核算，此时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免除善意销售者赔偿维权费用的责任。此举是原
则的例外，目的在于进一步引导权利人着重打击制造源头侵权行为，也能避免个别权利人怠于维权或放



任侵权，然后批量提起诉讼进而获得远远超过实际损失的赔偿。

蕞后，由抗辩者承担合理维权费用契合合法来源抗辩价值取向。合法来源抗辩的制度设计既保护权利人
专有权益，也兼顾保障正常商业交易安全。虽然合法来源抗辩成立，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抗辩者的被诉
行为依然构成侵权，客观上促成了侵权产品在市场上的流通及权利人损害后果的扩大。由抗辩者承担合
理维权费用，能够进一步警醒市场上的潜在交易者对所经营的产品尽可能注意权利瑕疵，有利于树立市
场经营者保护知识产权意识，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稳定。而且，即使抗辩者承担了全部或部分维权费用，
其仍然有法律途径向侵权产品来源者追偿该部分费用。相反，让权利人承担维权费用而指望其通过后续
诉讼获得该部分赔偿，恐怕不甚符合当前降低维权成本、提高侵权代价的司法政策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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